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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 国 电 机 工 程 学 会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机综函〔2010〕13 号 

 

关于吸收2010 年度高级会员申请的函 
 

常务理事单位、理事单位、省级学会、专委会、单位会员单位： 
    根据《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接纳与管理实施细则》有

关规定，学会办事机构现开始接收 2010 年度高级会员申请，现将

相关事宜函告如下： 

一、 申请方式 

办事机构接收个人或单位推荐的申请表，可登陆学会网站

www.csee.org.cn/会员/申请入会中下载相关表格（附件 1）； 

个人申请必须由 2 位学会高级会员填写推荐意见（附件 2）； 

单位推荐包括：常务理事单位、理事单位、省级学会、专委

会、单位会员单位。 

二、申请条件 

在电机工程科学技术领域中工作成绩显著，学术上有一定造

诣，取得副教授、副研究员、高级工程师及以上任职资格，中国

电机工程学会普通会员会龄在 2 年以上，同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在学术界、工程技术界有积极贡献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

科技专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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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曾获得省（部委）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励； 

3.长期从事本学会工作，对本学会有积极贡献的学会工作者。 

对电力科技事业有重大贡献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，可破格吸

收。（见附件 3） 

三、申请截止时间 

申请截止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30 日，学会办事机构计划在 10

月安排审批工作。 

四、联系方式 

通信地址：北京宣武区白广路二条一号[100761] 

联 系 人：刘  佳 010-63414442  jia-liu@csee.org.cn 

传    真：010-63414319 
 

附件：1.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申请登记表 

      2.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推荐表 

3.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接纳与管理实施细则 

 

 

 

二Ｏ一Ｏ年六月二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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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 

 
 
 
 

 
 
 
 
 

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申请登记表 
 
 
 
 
 
 
 
 
 

姓   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 作  单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批准入会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会 员  证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 
 

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印制 

一 寸 彩 色

免 冠 证 件

照 身份证号 

 

专业分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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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 名  性  别  民  族  

出生年月  籍  贯            党  派  

职  称  学  历  学  位  

专业与专长  

现工作单位 

及 职 务 

 

在学会系统中担任职务： 

通讯地址及

邮编 

电 话  手 机  Email  

国内外学

会、协会、

研究会或社

会团体和担

任的职务 

1. 

2. 

3. 

获科技奖励 

1. 

2. 

3. 

获荣誉称号 

1. 

2. 

3. 

主要学历(从大学开始填写，包括在国外学习进修情况)： 

学 校 名 称 科 系 起 止 年 月 毕 业（肄）、学 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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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经历（含国内外）： 

请列举至少 10 年的专业方面工作经历，申请上务请附上您的个人简历 

起 止 年 月 工作单位和担任职务 主要工作内容 

   

   

   

   

主要技术成果： 

简要描述至少 5年内取得的技术成果。在项目中的主要角色，可另附页 

起 止 年 月 项目名称 主要角色及成果 

   

   

   

已发表论文： 

不超过 10 篇 

发 表 时 间 论 文 名 称 论文登载刊物名称 第几作者 

    

    

    

参与学会的活动与工作： 

起 止 时 间 活动/工作地点 活动/工作名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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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会需求：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推荐单位 

 

（学会总部、省级学会、专委会（分会）、常务理事单位、理事单位、单位会员单位）

 

初审意见： 

 

 

 

 

推荐单位公章： 
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审批意见： 

 

 

 

 

盖  章： 

    

 

年     月    日 

 

 

备  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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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及有关事宜说明 

 
1、本会高级会员申报渠道可以是学会总部、省级学会、专委会（分

会）、常务理事单位、理事单位、单位会员单位集中推荐，也接受个人

向总会直接申请。 

2、封面编号和专业分类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填写；学会会员请填

写封面批准入会时间及会员证号，初次申请的由学会总部填写。 

3、获科技奖励和荣誉称号指省部级以上(含省、部级)的科技奖励

和荣誉称号。 

4、由单位推荐的需要推荐单位填写初审意见并盖公章；个人申报

的需由本会两名高级会员填写推荐表（附件 2）并提交本会。 

5、高级会员申请表请登录 www.csee.org.cn网站“会员”栏目下

载或在线提交, 或电子版发到 zhb@csee.org.cn；带有公章或签名的

正式申请表请寄送到以下地址，照片可以提交电子版： 

寄送地址： 

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二条一号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综合部收 

邮政编码：100761联系电话：（010）63414320，传真:（010）63414319 

6、经批准入会后，本会负责通知推荐单位和申请本人缴纳会费，

会费标准 200元/年，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缴纳 1年或 5年会费。 

帐户信息： 

户    名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

开 户 行：工商银行北京樱桃园支行 

账    号：0200000609003404541 

备    注：务请标注“高级会员会费”和本人姓名，若单位集中

办理请传真缴费名单至学会（010-63414319）。 

7、收到会费后即刻办理高级会员证，以挂号方式寄送本人或推荐

单位收；需要寄送发票的请发邮件或传真写清发票抬头、寄送地址、

邮编、收件人和联系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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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推荐表 

（本会高级会员填写） 

推荐人姓名  性  别  

批准年限  高级会员编号  

在学会系统中担任职务： 

工作单位及职务 

办公电话  邮箱  

办公传真  手机  

单位地址 [邮编] 

被推荐人姓名： 

 

推荐人意见： 

 

 

 

 

推荐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备  注：请填写完整后将推荐表电子版发至 jia-liu@csee.org.cn 

联系人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综合部 刘佳 010-6341444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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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接纳与管理实施细则 

一、中国电机工程学会（以下简称本会）在电机工程科学技术领域

中工作成绩显著，学术上有一定造诣，热心本会工作的会员可吸收为

高级会员。 

二、高级会员的基本条件： 

取得副教授、副研究员、高级工程师及以上任职资格，普通会员会

龄在 2年以上，同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、在学术界、工程技术界有积极贡献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科技

专家； 

2、曾获得省（部委）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励； 

3、长期从事本会工作，对本会有积极贡献的学会工作者。 

对电力科技事业有重大贡献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，可破格吸收。 

三、高级会员的权利 

1．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； 

2．对学会工作有建议和批评权； 

3．优先或优惠得到学会出版的刊物和有关资料； 

4．优先或优惠参加学会主办的国内外学术活动； 

5．获取与本人的专业相关的技术信息； 

6．获得统一颁发的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证书。  

四、高级会员的义务 

1．积极参加学会举办的各种活动，并配合本会开展国际性学术交

流与合作； 

2．积极撰写学术论文，交流学术资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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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推荐和发展新会员，完成学会委托的任务； 

4．按规定交纳会费。 

五、高级会员入会的程序 

1．个人申请程序：填写申请表，并经两名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

会员介绍。 

2．单位推荐申请程序：填写申请表，经常务理事单位/理事单位/

单位会员单位/省级学会/专委会推荐。 

3．申请方式：可通过网站、电子邮件、信函传真等方式。 

4．高级会员每年评审一次，接纳的人数由本会组织工作委员会根

据具体情况加以控制和平衡。 

5. 办事机构负责汇总初审。 

6．组织工作委员负责对初审结果进行资格审查，采用无记名投票

方式表决，代常务理事会通过。 

7.高级会员名单每年在本会网站公布。 

六、高级会员的管理与服务  

1.办事机构负责建立高级会员档案库。负责高级会员个人信息变更

的登记、修订工作。  

2.本会办事机构负责日常管理和联系。  

七、会费  

1．高级会员每人每年交纳会费 200 元，可一次性交纳五年的会费。  

2．每年第二季度末为缴费的最后期限。 

3. 高级会员会籍管理和会费收取由本会办事机构负责。本会办事

机构根据每年高级会员会费收缴情况拨给省级学会一定比例的经费，

用于开展省内高级会员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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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高级会员会费使用情况每年向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汇报。 

5．高级会员逾 1 年不缴纳会费，本会书面通知补交；逾 2年不交

纳会费的，高级会员资格自动取消。 

八、本办法经八届六次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之日起试行，原制订的

《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高级会员接纳与管理实施细则》同时废止。 

九、本规定由本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
